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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修訂扣押入息令法例的建議： 

議員於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二零零七年四月十三日 

的會議要求提供的補充資料 

 
扣押入息令法例是否適用於中央人民政府駐港辦事處 
 
  扣押入息令法例不適用於中央人民政府駐港的辦事

處。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 )第 66 條的規定，除非
條例明文訂定，或由於必然含意顯示 “國家 ”1須受約束，否則

條例對 “國家 ”不具約束力。扣押入息令法例既沒有明訂，亦
沒有必然含意顯示國家須受約束。  
 
 
扣押入息令法例是否適用於在駐港領事館工作的本地僱員 
 
2. 扣押入息令是就入息來源  (支付入息者 )發出的。就
領事館人員 /僱員而言，其職位的入息來源一般是有關的國
家。扣押入息令法例不具域外法律效力，並不適用於香港境

外的入息來源。因此，在駐港領事館工作的本地僱員不受扣

押入息令法例約束。  
 
 

                                                 
1  根據第 1 章第 3 條，“國家”的定義如下： 

“ “國家”(State) 只包括─  
(a)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b) 中央人民政府； 
(c)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d) 行使根據《基本法》由中央人民政府負責行使的職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當局； 
(e) 符合以下說明─  

(i)  代中央人民政府行使其行政職能，或行使根據《基本法》由中央人民政府負

責行使的職能；及 
(ii)  沒有行使商業職能， 
並且是在獲轉授的權力以及獲轉授的職能範圍內行事的中央人民政府的附屬機

關；及 
(f) 符合以下說明─  

(i)  代(d)段提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當局行使中央人民政府的行政職能，或

行使根據《基本法》由中央人民政府負責行使的職能；及 
(ii)  沒有行使商業職能， 
並且是在獲轉授的權力以及獲轉授的職能範圍內行事的該等中央當局的附屬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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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二十九號報告書的相關結果 
 
3. 因應民政事務局的要求，政府統計處協助管理了一項

在二零零六年六月至八月期間進行的主題性住戶統計調

查，以搜集有關執行贍養費命令的資料。在經科學方法抽選

的樣本內，約 10 000 個住戶接受了訪問。根據從受訪住戶所
搜集的資料，可推論全香港住戶及人口的有關情況。有關執

行贍養費命令情況的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報告書的相關結

果載列如下：  
 
 統計調查的項目 結果 

(a) 曾經離婚／分居、年齡在十六歲或以上的
人士數目  

227 100 

(b) 曾經離婚／分居並已申請贍養令的人士數
目 (佔 (a)項人數的百分比 ) 

51 000 
(22.5%) 

 b(i) 已成功取得贍養令的人士數目 (佔 (b)
項人數的百分比 ) 

40 100 
(78.6%) 

 b(ii) 未能成功取得贍養令的人士數目 (佔
(b)項人數的百分比 ) 

4 500 
(8.8%) 

 b(iii) 未有申請結果 (佔 (b)項人數的百分比 ) 6 400 
(12.6%) 

(c) 已有贍養費安排的人士數目 (佔 (a)項人數
的百分比 ) 

41 400 
(18.2%) 

 c(i) 取得贍養令的人士數目 (佔 (a)項人數
的百分比 ) 

40 100 
(17.7%) 

 c(ii) 與前配偶達成贍養費協議的人士數
目 (佔 (a)項人數的百比分 ) 

1 300 
(0.6%) 

(d) 獲取非象徵式贍養費的人士數目  22 200 
 d(i) 已全數收取贍養費款項的人士數目

(佔 (d)項人數的百分比 ) 
11 200 

(50.3%) 
 d(ii) 未能全數收取贍養費款項的人士數

目 (佔 (d)項人數的百分比 ) 
11 000 

(49.7%) 
(e) 在 d(ii)項的人士當中，沒有採取法律行動

的人士數目  
9 000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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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上文 (e)項所指的 9 000 名人士沒有採取法
律行動的原因  
(可選擇多項答案 ) 

 

 (i) 前配偶無能力支付贍養費  45.9% 
 (ii) 認為前配偶不會支付贍養費  27.6% 
 (iii) 提出法律訴訟的程序太繁複  24.6% 
 (iv) 經濟上沒有問題，而且沒有迫切需要追

討贍養費  
21.1% 

 (v) 未能聯絡前配偶  15.9% 
 (vi) 沒有時間  13.6% 
註：  有關數字以進位至最接近的百位顯示，但有關百分比分

布的數字乃根據未經進位的實際數字計算。  
 
 
贍養令申請不獲批准的原因 
 
4. 司法機構表示，法院會考慮雙方的背景及經濟情況，

然後才決定是否發出贍養令。關於贍養令申請不獲批准的原

因，由於每宗申請個案的情況各有不同，難以一概而論。  
 
 
曾啓動下述機制的個案數目：即為追討拖欠的贍養費而要求
入境事務處提供協助，翻查該處的記錄以找出有關的贍養費
支付人的地址 
 
5. 入境事務處（入境處）與香港律師會已有協定的安

排，如律師需要向贍養費支付人採取法律行動，追討贍養費

欠款，可要求入境處翻查記綠，並在找到贍養費支付人的地

址後提供有關資料 2。由於入境處也會應法律執業者的要求，

就各種不同的目的提供所需的個人資料記錄 (二零零六年已
應 3 157 宗要求提供有關資料 )，因此，該處並無特別就執行
贍養令所提出的要求，另行備存有關的統計數字。  
 
 
 
 
                                                 
2  香港律師會與運輸署和房屋署亦有相同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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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申請扣押入息令的表格樣本  
 
6. 現附夾以下有關申請扣押入息令的表格樣本，以供參

考－  
(a) 關於申請入息扣押令的傳票（附錄 1） ; 
(b) 由指定受款人提出申請的宗教式／非宗教式誓章（附

錄 2） ; 
(c) 贍養費支付人經濟能力陳述書（附錄 3）  

 
 
 
 
民政事務局  
二零零七年六月  


















